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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悖国际法的单方行为

———评日本政府所谓“接管”钓鱼岛灯塔
孙伶伶

　　在世人对今年中日关系突破僵局的期待

中 ,日本政府日前一个突然举动却如寒流骤袭。

2月 9日正值中国传统的春节 ,日本政府宣布

将钓鱼岛上的灯塔“收归国有”,这实质上是对

钓鱼岛宣示主权的行为。日本政府这一违背中

日两国达成的“搁置争议”共识、有悖国际法的

单方行为 ,立即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

议。

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不容置疑

中外大量史料证实 ,在国际法上中国对钓

鱼岛 (本文中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

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 14 世纪最早

发现该群岛并最先命名 ,先占取得其主权 ,并实

施了有效统治。明朝 1562 年《筹海图编》的海

防范围中列入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

1863年《皇清中外一统舆图》标明“钓鱼屿诸

岛”在大清国版图内 ,隶属台湾管辖。1895年 1

月日本借甲午战争之机 ,通过内阁决议强占钓

鱼岛 ,同年 4月的《马关条约》将钓鱼岛作为“台

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一部分割让给日本。二战

后 ,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理应将强占的钓鱼

岛归还中国。但美国在托管琉球群岛时将钓鱼

岛挟带在内 ,并于 1971 年将其与冲绳一并“归

还”日本 ,使钓鱼岛至今仍处于日本控制之下。

日本强占领土的做法违反国际法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日本开始为主张钓

鱼岛主权寻求法理支持。1971 年 3 月日本外

务省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 (即钓鱼岛)领土权

的基本见解》,提出 1895 年日本占领钓鱼岛时

是“无主地”;钓鱼岛历史上就属于日本西南群

岛 ,不包括在《马关条约》的割让范围内 ;也不属

于战后日本应放弃的领土等。但这些主张根本

站不住脚。因为 1895 年钓鱼岛在中国的有效

统治下 ,岛上尽管“无人定居”,但绝非“无主

地”,因此日本的“无主地先占”论无法成立。

近年来 ,日本企图以“实效控制”取得主权。

一是主张钓鱼岛为“私人所有地”,纵容右翼团

体登岛建灯塔等标示主权行为。二是加强海上

防卫 ,驱逐中国渔船和接近钓鱼岛的保钓团体。

三是 2002年 4月政府向民间“租借”钓鱼岛 ,日

前又宣布“接管”灯塔。其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

强化“实效控制”达到“时效取得”。

在现代国际法上 ,通过征服强占领土是非

法的 ,不论“实效控制”多久均自始无效。“时效

取得”必须以和平无争议、持续长期的“实效控

制”为前提。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钓鱼岛的主

权立场 ,多次向日本提出外交抗议 ,表明钓鱼岛

主权一直处于争议状态。因此 ,日本政府“接

管”灯塔的行为注定又一次是徒劳的。

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意在海洋权益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岛屿

(但岩礁除外)可拥有大陆架和 200海里专属经

济区。于是日本确立了通过争夺岛屿以扩大海

洋领土的国家战略 ,开始加紧与中国抢夺钓鱼

岛 ,与韩国争夺独岛 (日称“竹岛”) ,与俄罗斯在

北方四岛 (俄称为南千岛群岛)上施力较劲。据

日本海洋产业研究会的调查报告 ,这些争议岛

屿可为日本带来 20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

日本政府此次所谓“接管”灯塔行动暗含其

对中国开发东海油田的一种对抗报复心态 ,为

此不惜两国关系恶化 ,也要以钓鱼岛为基点抢

夺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据日本学者称 ,



拥有钓鱼岛可使日本在划界中多得 20 多万平

方公里海域 ,并攫取东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的一

半。近年来日本不惜血本进行海底地质勘探 ,

以便 2009年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大陆

架的调查数据。

此外 ,日本还制造“中日钓鱼岛武装冲突

论”,出台了《西南岛屿有事对应方针》,加强钓

鱼岛的军事战略地位。日本此次所谓“接管”灯

塔制造紧张局势 ,意在重提“中国威胁论”,为其

军事扩张、加强西南海域防卫提供冠冕堂皇的

理由。同时日本企图利用钓鱼岛作为军事基

地 ,为遏制中国和介入台海局势埋下伏笔。

综上所述 ,日本政府所谓“接管”钓鱼岛灯

塔有悖国际法 ,钓鱼岛主权应依据国际法判定 ,

对有争议的领土单方宣示主权并不产生法律效

果。对于钓鱼岛主权归属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

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 ,中日两国

应依据国际法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或者诉诸国

际法庭或国际仲裁机构解决。钓鱼岛是中华民

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地标 ,它承载着和见

证了中国贫穷羸弱、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 ,也是

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试金石。

对于钓鱼岛主权 ,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


